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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节 适用范围与相关背景
本单元编号为14-03-02，位于武清新城南部。四至范围：东至建国路，南至雍阳西道，西至翠亨路、泉旺路，北至光明道、南财源路，总占地面积382.5公顷。
《天津市武清新城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于2015年9月经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批复。

本次调整由武清杨村街道办事处分两次申请，分别为2016年8月和2017年11月向武清区人民政府申请调整天津市武清新城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部分地块。

第一次是2016年8月杨村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提交《杨村街道办事处关于调整（杨村街道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请示》（杨村政报[2016]17号）：“《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2015年9月28日经武清区人民政府审批完成。根据实际建设和需要提出如下调整：泉州路东侧、光明道南侧用地现状为七街村民平房。目前规划为一所占地36亩36班的小学及一所占地36亩24班的中学，共占地72亩。由于此地块周围学校已饱和，导致附近瞬时的交通流量大，周边居民出行不便，且八九街地块教育资源缺乏，为了合理布局教育资源结合现状建议将规划小学调整至电大地块。本单元经过教育用地指标核算，中学所需配置班级尚有剩余，建议将规划中学取消。规划小学、中学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第二次是2017年11月杨村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提交《杨村街道办事处关于调整（杨村街道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请示》（杨村政报[2017]23号）：“《武清新城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已于2015年9月28日经武清区人民政府审批完成。现根据武清消防支队提出的实际需求，提出以下调整：现状雍阳西道以北、泉州路以东、同泽园小区以南、武清卫校以西，为武警天津市消防总队武清大队（现已更名为武清支队）权属用地，用地面积11372.5平方米。现版控规该片区用地规划为消防设施用地及中等专业学校用地。现申请根据实际土地权属，将上述用地调整为消防设施用地。”

2018年2月武清区政府批复了武清区规划局提交的《武清区规划局关于启动武清新城14-03-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的请示》（津武规划[2018]12），其中涉及调整内容为：“将03-28地块规划小学调整至现状电大处，取消03-17地块中学；将03-29地块市政用地调整至泉州路与规划路五十一的西北角处；依据消防用地权属及相关文件调整消防站用地界限；调整海棠湾小学和规划邮政支局用地界限；按照窄路密网的要求，梳理大地块内的路网结构；依据生态红线，调整运河两侧控制线。”
本项目调整申请共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个是依据本次申请涉及的调整；二是依据已批相关规划对所涉及地块的调整，包括核定地界、权属地界和生态红线保护规划等；三是根据相关标准与要求对本单元用地分类进行整体更新、对整个单元的配套设施进行核查与完善。

依据两次申请涉及的调整为，第一次调整申请起因为单元教育设施实际需求以及现状存在的问题而涉及部分地块用地性质和指标的调整；第二次调整申请起因为消防设施用地根据实际土地权属划分地块涉及的地块指标的调整。

依据已批相关规划对所涉及地块的调整为，依据海棠湾小学、规划邮政支局的核定地界、依据武清消防支队权属地界对相关地块进行核查而涉及的用地面积的调整；依据已批生态红线保护规划对所涉及的地块进行核查。

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12/T29-7-2014）和《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DB12/T598-2015）等相关标准对本单元用地分类进行整体更新、对整个单元的配套设施进行核查与完善；根据窄路密网的要求对单元内部分道路梳理加密。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天津市武清新城总体规划（2008-2020年）》、《天津市武清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二、国家与天津市的有关法律、规定及技术标准。

第三节 管理要求

一、本控规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如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和类型

本控规单元以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为主导功能。主导类型属于提升改造区单元类型。

第二节 建设规模

一、本控规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371.0公顷以内，其中居住用地面积124.0公顷、公建用地面积95.1公顷、工业用地面积19.4公顷。
二、建筑总量控制在392.3万平方米以内；

三、控规单元可容纳居住人口5.9万人。

第三节 开发强度

一、新建居住用地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土地使用性质分类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规定。

第三章 绿地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绿地包括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

第二节 绿地规模

规划公园绿地，用地面积不小于5.6公顷。

第三节 控制要求

一、合理布局公园绿地，其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二、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绿化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公共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和控制要求

一、公共设施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业设施。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行政办公、文化、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物古迹、外事、宗教九类设施。
三、商业服务业设施主要包括商业、商务、娱乐康体、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其他服务设施五类设施。
四、公共设施数量、规模等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及已批专项规划执行。

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本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T29-7-2014）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配置。

一、01街坊

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一处、托老所一处、小学一处、居民活动场二处、菜市场一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处、环卫清扫班点二处。

二、02街坊

中学一处、小学一处、幼儿园一处。

三、03街坊

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幼儿园二处、小学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一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
四、04街坊

社区养老院一处、托老所一处、老年人服务中心一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中心一处、司法所一处、环卫清扫班点一处。

五、05街坊

托老所二处、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处、社区商业服务二处、幼儿园二处、小学一处、菜市场一处、社区体育运动场一处、居民活动场二处、环卫清扫班点一处。

第五章 大运河保护

第一节 核心保护区

一、核心保护区范围

大运河及河道蓝线外侧25米范围为核心保护区范围。

二、保护控制要求

严格保护原有的运河河道、运河水利设施、古树名木等运河遗产，禁止新建建筑物、构筑物，禁止打井、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石、取土。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堤岸改造及建设等活动除应严格遵守《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和相应的城市规划要求，还应满足运河遗产保护的风貌要求。

不得建设污染运河遗产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运河遗产安全的活动；禁止倾倒、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废弃物，禁止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质，对现有的污染源应当限期治理；禁止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和荻柴等可能影响运河水质和景观的植物。

因运河河道裁弯取直后置换的余量土地，应当用于建设公共绿地。

第二节 建设控制地带

一、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结合本地区地形和路网等情况综合划定，最小范围为核心保护区外侧50米范围。

二、建设控制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要严格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原则上不进行高强度的开发建设，不得新建工业项目。

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当事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建筑风格应以中式传统建筑风格为主，反映所在地区的历史信息，其建筑形式、高度、体量、色彩等应当与大运河遗产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相协调。

建设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L=1: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且不得超过50米。建筑高度比小于0.8：1，宽厚比不大于3.2：1。

建筑色彩、外观应能反映武清新城的运河历史文化。
第六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道路

该控规单元内道路有城市主干路5条、次干路8条、支路16条，道路具体规划内容如下：
	路名
	等级
	红线宽（m）
	规划横断面

	翠亨路
	主干路
	100
	22.5(绿带)-2.5（人行道）-16（车行道）-18（中央绿化带）-16-2.5-22.5

	泉旺路
	主干路
	38
	4.5（人行道）-12（车行道）-5（中央分隔带）-12-4.5

	
	
	40
	5.5（人行道）-12（车行道）-5（中央分隔带）-12-5.5

	建国路
	主干路
	48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12（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12-2-5-4

	光明道
	主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20
	1（人行道）-18（车行道）-1

	雍阳西道
	主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泉达路
	次干路
	40
	5.5（人行道）-11.5（车行道）-6（中央分隔带）-11.5-5.5

	泉发路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英华道
	次干路
	18
	4（人行道）-10（车行道）-4

	
	
	22.5
	（北）5（人行道）-8（机动车道）-9.5（南）

	泉兴路
	次干路
	25
	3（人行道）-4（非机动车道）-1.5（侧分带）-8（机动车道）-1.5-4-3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泉州路
	次干路
	4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中央分隔带）-8-2-5-4

	建设路
	次干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南财源道
	次干路
	20
	（北）2（设施带）-14（车行道）-4（人行道）（南）

	来源道
	次干路
	25
	3（人行道）-4（非机动车道）-1.5（侧分带）-8（机动车道）-1.5-4-3

	兴旺路
	支路
	16
	3（人行道）-10（车行道）-3

	规划路四十八
	支路
	16
	3（人行道）-10（车行道）-3

	建设北路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新华路
	支路
	10
	1.5（人行道）-7（车行道）-1.5

	规划路五十三
	支路
	12
	2.5（人行道）-7（车行道）-2.5

	规划路五十四
	支路
	30
	4（人行道）-5（非机动车道）-2（侧分带）-8（机动车道）-2-5-4

	支路一
	支路
	16
	3（人行道）-10（车行道）-3

	
	
	14
	2（人行道）-10（车行道）-2

	支路二
	支路
	14
	2（人行道）-10（车行道）-2

	规划路四十六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规划路五十
	支路
	20
	3（人行道）-14（车行道）-3

	规划路五十一
	支路
	8
	一块板

	支路三
	支路
	10
	1.5（人行道）-7（车行道）-1.5

	支路四
	支路
	10
	1.5（人行道）-7（车行道）-1.5

	支路五
	支路
	12
	2.5（人行道）-7（车行道）-2.5

	支路六
	支路
	10
	1.5（人行道）-7（车行道）-1.5

	支路七
	支路
	6
	一块板


二、交叉口规划

翠亨路与雍阳西道相交处规划为翠亨路直行机动车道上跨雍阳西道的分离式立交，立交段规划横断面为22.5(绿带)-2.5（人行道）-12（辅道）-26（高架桥）-12-2.5-22.5。

南财源道、光明道和雍阳西道跨北运河的桥与路同宽，横断面一致。

规划范围内其余相交路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

三、出入口规划

为减少地块进出交通对周边道路交通的干扰，提高地块出入口的安全性、便捷性，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以及立交引道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立交引道、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80米；对于必须设置在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第二节 交通设施规划

一、公交首末站
规划在新华路（支路三至支路五中段）西侧附近安排公交首末站1处，占地面积4700平方米。

二、公共停车场
规划在泉达路与英华道相交路口西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7400平方米。
规划在泉旺路与支路一相交路口东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1280平方米。
规划在泉兴路与雍阳西道相交路口西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4600平方米。
规划在泉州路与规划路五十相交路口西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2100平方米。
规划在建设北路与来源道相交路口西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3300平方米。
规划在新华路（支路三至支路五中段）西侧附近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8100平方米。
规划在光明道与规划路五十四相交路口东南侧附近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3800平方米。
规划在雍阳西道与规划路五十四相交路口东北角安排公共停车场1处，占地3700平方米。
三、配建停车场规划

本规划区内各类建筑应按照现行有效的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及有关规定要求配建停车场。
第七章 市政工程规划

第一节 控制内容
市政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给水、排水、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环卫、消防和其他等设施规划。

第二节 给水规划

一、近期保留本单元内现状河西水厂，远期改造为供水加压泵站。本单元近期水源引自河西水厂，远期由单元外规划武清水厂和市区自来水厂并网提供。
二、再生水水源由单元外规划第一和第二再生水处理厂提供，解决道路、绿化、冲车、冲厕等非饮用水需求。
第三节 排水规划

一、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二、排水出路：光明道以北区域的雨水向北排入单元外五支渠，光明道以南区域的雨水排入四支渠、单元外二支渠，最终由泵站提升排入北运河；光明道以北区域的污水向北排入单元外现状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光明道以南区域的污水向南排入单元外现状第二污水处理厂。
三、保留并扩建单元内现状排水泵站，并逐步改造为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结合单元内市政道路建设完善排水系统。
四、本单元内北运河为一级河道，河道功能为主要功能为行洪、排涝、生活休闲，四支渠为区内排水河道，功能为城区排涝，根据河道管理规定对现状河道进行保护。
第四节 电力规划

一、本单元属泉发35千伏变电站、前进110千伏变电站供电服务范围。规划电源引自单元外现状及规划110千伏变电站、本单元规划110千伏变电站。
二、单元内规划1座110千伏变电站。大型公建根据用电负荷自建相应等级专用变电站。
三、规划110千伏及以下等级电力线路结合路网采用电缆方式敷设。
第五节 通讯规划

一、本单元规划1座邮政支局，为本单元提供邮政服务，满足邮政运营需求。
二、由单元外电话局提供电信服务。
第六节 燃气规划

一、气源采用天然气。
二、中压管网引自本单元外高中压调压站。大型公建自建调压设施满足用气需要。
第七节 供热规划

一、供热热源由单元内现状供热站、单元外华电能源站及可再生能源提供。

二、保留现状供热站用地，按照相关要求对供热设施进行清洁化改造及并网，鼓励利用清洁能源、地热和再生能源等多元化的供热体系。

第八节 环卫工程

一、生活垃圾由规划垃圾转运站，最终运往武清垃圾综合处理厂。本单元内规划垃圾转运站、基层环卫机构和环卫车队，负责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
二、本单元内设置公共厕所9座。
第九节 消防工程
保留单元内现状泉州路消防站。消防车道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有关消防技术规范的规定。消火栓按照标准数量建设，河流、湖泊等天然水源应设消防取水设施。

第十节 其他

现状电力微波通道（武清220千伏变电站至曹庄子220千伏变电站）穿过本单元，微波通道控制宽度为50米，相关地块开发建设时应与微波通道产权单位结合，保证通道畅通。
原武清水务微波塔位于本单元，现已迁移至单元外黄庄东洲村龙凤河故道南岸，故海委微波通道（武清-屈家店、武清-进洪闸、武清-廊坊）、水利微波通道（武清-宜兴阜）随之迁移至本单元外，经过与武清水务局和规划局协商，本单元对上述海委、水利微波通道不进行规划控制。
第八章 城市安全设施

第一节 避难场所

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居民活动场地以及学校的运动场等作为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1.5～2.0平方米/人，最低不低于1.5平方米/人；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2.0～3.0平方米/人。

第二节 防洪和用水安全

规划必须满足《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和《防洪标准》，保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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